
在夫妻共同财产中， 对于房屋的认定及分割

一直是司法实践中处理离婚纠纷时的焦点和难点

问题。 房屋关系到居住生活， 如果案件当中一个

家庭只有一套房屋的话， 更加关系到民生问题。

那么， 夫妻共有房屋应如何认定， 在离婚时

又有哪些分割的原则和具体方式呢？

分割方式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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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有房屋的认定

黄蓓： 对于房产的具体

分割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 （一）》 第 76 条

规定了一个大的原则： 双方

都主张房屋， 而且都主张可

以用竞价方式来取得这个房

屋的， 那么我们就进行竞

价， 也就是价高者得， 谁出

价出得高， 这套房产就判归

为谁所有。

如果双方当事人都不同

意竞价， 对房屋价值达不成

一致的情况下， 可以由法院

委托相应的评估机构来评估

房屋的市场价值， 另外也可

以请求法院进行相应的询

价， 法院到相应的房地产中

介机构去询价确定房屋的市

场价值， 这是关于房屋价值

确定的问题。

对于夫妻双方都不要房

屋所有权的情况， 如果双方

当事人都要求变卖、 拍

卖以后分价款， 那是

可 以 操 作 的 ，

但前提是双方

当事人要达成

合意， 就是说

当事人要么

共同委托法

院 拍 卖 ，

要么共同

出售房屋

后再分价

款， 这种

情况就比

较麻烦。

实践

中， 大多数案件双方当事人

都主张要房产， 那么就要给

对方当事人一定的房屋折价

款。

孙路路： 对于夫妻共同

财产在离婚时的分割， 《民

法典》 第 1087 条有一个原

则性的规定： 离婚时， 夫妻

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

理，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

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 按

照照顾子女、 女方和无过错

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顾薛磊： 对于双方都要

求房产的情况， 我们可能会

考察支付能力， 也就是能拿

出相应的折价款给对方， 这

也便于法院判决的履行。

还要考虑折价比例是多

少， 由于照顾女方、 未成年

子女原则， 女方可能占了房

屋 70%的份额， 那么有可能

优先将房屋判归女方所有。

我们还会考虑房屋的来

源， 比如这套房屋本来就是

男方父母出资购买或者男方

公房动迁得来的， 那么我们

也要综合考量这个因素。

此外， 比如女方抚养了

未成年子女， 那么在分割财

产的时候， 我们就要适当考

虑女方这方面的情况， 在分

房子的时候可能优先考虑。

如果双方都能支付相应的折

价款的话， 我们可能优先考

虑女方。

如果这处房屋是学区

房， 那么考虑便利孩子就

学， 我们可能会把房屋分配

给抚养子女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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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蓓：在法院审理案件

过程中，如果有一方当事人

提出这套房屋并不是夫妻

共同财产，而是他的个人财

产，那么我们就要审理这个

房屋的购买时间、 出资情

况、产权登记人的情况。

如果这套房屋是在婚

前购买的，只登记在一方产

权人的名下，那么如果没有

相反证据的话，我们就认为

这套房屋属于该方的婚前

个人财产了。

如果是购买在婚后，无

论是登记在一方当事人名

下，还是双方当事人名

下，如果没有相反

的证据，我们就认为是夫妻共

同财产。

此外，如果是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通过受赠或者是继

承所得的房屋，假如赠与或者

继承没有特别指向的话，也就

是没有明确指定继承或者赠

与房产是归某一个当事人个

人所有，那么这套房屋应当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

顾薛磊 ：简单来说，婚前

的财产登记在一方名下，原则

上属于个人财产。

如果婚后取得的财产，没

有特殊的约定，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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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出资的情况

顾薛磊： 现实中有不少案件涉及

父母支付了购房款的情况， 这就比较

复杂了， 因为父母如果出资会涉及很

多情况。

父母双方如果是赠与夫妻两个人

名下， 房产证登了两个名字， 那么就认

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 而常见的纠纷发

生在双方父母赠与， 但房产登记在一方

名下， 那么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如果是婚前双方父母都进行了赠

与， 但赠与到男方一方或者女方一方名

下， 如果事后离婚， 分割比例就按照父

母双方出资比例来分割， 不能说登记在

男方一人名下， 就属于男方的婚前财

产。

如果是婚后购买的房屋， 登记在

男方一人名下， 但夫妻双方的父母共

同出资， 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对夫妻

双方的共同赠与， 也是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原则上也是共同共有。

至于父母一方给自己一方子女的赠

与， 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如果婚前一方

或者婚后全额出资给自己一方的子女， 那

么认为是全额赠与一方的财产。

这也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 很多纠纷

中， 父母往往跟自己的子女写个欠条， 说

是借款， 这就产生了很多的借贷纠纷， 也

给我们家事案件的审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黄蓓： 《民法典》 已经明确了“共债

共签” 原则， 因此假如是男方单方签订的

这样一个借条， 如果女方不认可， 事后也

没有追认， 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定

是男方的个人债务， 与女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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